
健康影响力基金计划（The Health Impact Fund）：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医疗健康状况的有效可行方案 

目前我们通过赋予新药品一段时期的市场专属权来激励药品研发。当

新药品免受同类非专利产品生产带来的竞争，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将

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富裕国家的一些人——

无力购买这种药品。这种激励机制带来的结果有两个： (1)人们毫无

必要地遭受疾病的折磨乃至死亡； (2)药品研发专注于那些能让投资

者最大获利的药品，而不是那些能够最大程度改善人类健康的药品。 
 
很明显，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有一些难点问题需要得到解

决。我们如何在低廉的销售价格下保持对药品研发的激励？而我们又

如何鼓励研发者致力于那些能够促进人类健康的项目计划，而不仅仅

关注于获利和销售。合理的解决方法可以利用国际专利法体系，但必

须回应贫困人口的健康需求。 
 
健康影响力基金(The Health Impact Fund/HIF)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

这些问题。 
  
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HIF 为专利申请人提供的不是垄断性定价权，

而是一种由新药品对全球健康的影响力来决定回报收益的机制。在健

康影响力基金体制下注册的药品，其所属公司需要同意以生产价的价

格水准来销售这种产品。与此同时，该公司将在确定的时期内根据产

品评估计算所得的全球健康影响力获取收益。这项计划是备选性的，

并不抹杀原有专利体制。 
 
健康影响力基金将配置大量资金——大约每年 60 亿美元。每年这些

资金将依据每个产品评估所得的健康影响力进行分配。因而药品企业

为了获得资金份额，将会大力发展并传播那些最有可能带来巨大全球

健康影响力的新药品。每年每种药品的健康影响力将由 HIF 调查评估

得出。. 
 
HIF 有可能成为使多方受益的机制：病人，无论贫富；那些照看医治

病患的人；药品企业和它们的持股人；以及纳税人。  

对于病人而言，HIF 是如何运作的？ 

HIF 更能激励那些具有高度健康影响力的药品研发工作。它引导人们

去研发最能使人受益的药品。HIF 不但能使新药品研发受益，还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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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人们去发明已有药品的新用法，而单单在旧的专利体制下，因为对

仿制品的不恰当的禁止我们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药品公司会把发明

和营销的重点转移到促进健康影响力上，从而所有的病人，无论贫

富，都将受益。 
 
在健康影响力基金项目中注册的任何新药品或者既有药品的新用法从

一开始就可以在世界各地以边际成本的价格得以推广。很多病患——

尤其是贫穷国家的人民，而且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人口也加入进来—

—因为高昂的价格而无法享有有效的治疗。即便是购买了保险，很多

病人也无法获得一些药品，因为保险公司认定这些药品过于昂贵而不

愿支付补偿。HIF 把注册药品的定价降低成边际成本价格，从而简单

直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于医药公司而言，HIF 是如何运作的？ 

很多增进药品使用权的项目都有可能减低医药公司的利润，从而减弱

它们的研发能力。然而 HIF 并不改变医药公司现有的可选方案。HIF
仅仅是为那些在垄断定价体制下不能获利但具有高度健康影响力的药

品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获利机会。以成本价销售注册过的药品，药品公

司无需辩解说为什么他们必须向穷人施以高价，也无需承受做福利捐

赠的压力。通过 HIF 注册的药品可以“行善赚钱”：在获利的同时给

病患们带来福音。这些公司的研发科学家们将受到激励去研究那些针

对重要疾病的药品，而不是那些能赢取高利润的药品。 

对于纳税者而言，HIF 是如何运作的？ 

HIF 主要是由政府支持，而政府的资金来自于纳税收入。纳税人希望

他们所缴纳的税金用得其所，而 HIF 恰恰能实现这一点。因为 HIF
能更有效地激励我们真正需要的药品研发，而药品的费用却无需加

大。然而，如果费用加大，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 HIF 体制的发展，

这些新药品也就不会存在。因为任何在 HIF 注册的药品相对于那些没

有在 HIF 注册的药品而言，其等量健康影响力的成本要低很多，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纳税人的税金才算用得其所。同时，HIF 能降低大面

积大范围的疾病扩散和其它跨国的疾病风险，这一点也使纳税人大大

获益。 
 

前景展望 

为了让HIF变成现实，我们的项目提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细化，在

各个角度做多方考虑。我们已经开始草拟HIF项目计划，但是为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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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继续强化我们的提议，我们需要集思

广益，获得多方的建议——比如药品研发公司，政府，保险公司，流

行病学家，非政府组织，律师，经济学家，医生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士

的意见。因此，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和意见，请登录我们的正式网

站，联系我们。www.incentivesforglobalhealth.org  
 
同时如果政府认可我们的项目并表示满意，我们需要它们——经由公

民的支持和医药公司的合作——就支持 HIF 作出相关承诺。我们认为

政府应该仿效众多它国来为 HIF 提供资金支持。 
 
药品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中指出的，“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

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

动权的关键”（纲要第 2 条）。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

序的构建，有效参与国际组织有关议程”（纲要第 65 条）。HIF 正

是这样一个正在构建中的国际知识产权秩序。中国的参与和支持对于

HIF 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同时，对于即将成为全球领导性力量的中

国而言，参与到这种秩序构建实践中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同时，纲要指出中国的知识产权建设要“加强文化、教育、科研、卫

生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协调衔接，保障公众在文化、教育、科

研、卫生等活动中依法合理使用创新成果和信息的权利，促进创新成

果合理分享”（纲要第 10 条）。 HIF 恰恰是最能让公众得以充分享

有医药新成果的合理机制，与纲要的精神十分契合。 
 
 
健康影响力基金是一项以公正为主旨的项目计划，旨在有效激励人们

去研发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药品。它将使尖端药品的低廉价格销售成为

可能，同时为药品研发者提供巨大的回报性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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